关于除尘灰气力输送系统招标的变更公告

原定于2019年6月27日进行的除尘灰气力输送系统招标，对《除尘灰气力输送系统技术要求》中“7.1 投标厂家需要提供不少于700米的气力输送业绩；7.2 投标厂家在烧结范围内的业绩项目不得少于30次；”内容做出如下变更：

1、 在烧结区域具有业绩不少于15家；提供合同复印件；
2、 在烧结机尾所具有业绩不少于5家；提供合同复印件；

3、 厂家对所列业绩中输送距离最长的5项业绩，需提供具体长度，方案及合同详情；提供合同复印件。

由此给各参标单位带来不便，敬请谅解！
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
招标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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